
 

 

常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章程 

（草案）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具有技术含量高、涉及学科领域广、产业关联度高、

市场需求广泛等特点，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该领域得到快

速应用。智能制造装备作为常州市新的十大产业链之一，存在人才聚集效应不佳、

核心技术不突出、智能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为进一步深化在常高校院所与地方产业创新驱动融合发展，在常州市科技局

主导下，组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旨在围绕机器人与智能装

备产业园（武进国家高新区）、西太湖国际医疗产业园、常州高新区生命健康产

业园、中以常州创新园的高质量发展，整合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领域的常州市

优势企业、国内外科研单位、大学、医疗养老机构、知名专家、服务机构等创新

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交流平台，组织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提升常州市机器人、

智能制造、医疗装备等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科技创新水平，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新路径、新机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联盟名称 

常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 

第二条 联盟宗旨 

聚集产学研各方资源、驱动技术创新、加强战略研究、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条 联盟定位 

联盟是常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的产-学-研-用紧密协同的共同体，是

产业创新要素融合平台、战略研究平台、公共服务平台，本着平等、自愿、互利

的原则，以深化产学研合作、互利共赢为目标，是以技术学术交流、咨询、联合

研发及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为主要抓手，以联盟章程为纽带的非法人组织。 

联盟成员具体由“五个一”组成，即一所在常高校、一家科技产业园区、一

批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一批专业化高水平科技服务机构、一批常州市科技型企

业。 

第四条 工作原则 

创新、开放、务实、高效。 

第二章  联盟目标与任务 

第一条 联盟的目标是服务常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链的创新驱动，围

绕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园（武进国家高新区）、中以常州创新园、西太湖国际

医疗产业园、常州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园的高质量发展，整合国内外一流科研院



 

 

所和高校、科技服务机构、常州地区科技型企业，为校企、校所、校校、所企战

略合作搭建平台，组织产学研联合技术攻关，探索协同创新机制，提升常州市机

器人与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科技创新水平。 

第二条 联盟创新服务领域（不局限于此） 

联盟产学研合作技术领域主要包括工业及医疗、特种机器人技术、智能装备

及产线技术、医疗康复器械及智能设备技术。 

第三条 联盟任务 

1、战略研究与平台搭建 

联盟重点解决常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技术资源分散、技术含量偏低、

信息渠道不畅、系统规划困难等问题，开展产业前沿跟踪和发展研究，为政府、

产业园区发展提供智库服务，搭建产学研合作交流平台，探索产学研合作新机制。 

2、创新推进 

重点解决常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研发需求与研发供给不对称、结合不

紧密、成果转化不畅等问题，聚焦创新资源、完善产业创新链，提高创新能力。

谋划产业重点研发项目，整合联盟优势力量开展相关共性技术攻关，联合申报市、

省、国家项目，开展创新平台共建。 

3、产业推进 

重点解决产业链不完善、产业服务体系薄弱等问题，整体推进机器人与智能

制造产业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发挥联盟服务机构优势，开展智能高效生产设备的

研发，为企业专利申请、国内外市场开拓、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提供服务。 

4、应用推进 

依托联盟制造、医疗、康复养老等应用单位有利条件，在法律法规框架内积

极开展应用试验，收集应用反馈为进一步创新提供有效需求，组织产业标准制订，

促进国产自主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5、人才协同培养 

（1）发挥联盟单位互补优势探索校企协同机制。推进工程实践基地、创业

孵化基地、成果转化基地、就业基地的一体化建设，完善研究生、本科生校企协

同培养体系，探索长效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与互补，互利共赢； 

（2）开展研究生校企协同培养，探索研究生校企全程协同培养模式。行业

企业专家全程参与培养方案制定、招生、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论文、就业等环

节，重点探索富有专业特色的“校企合作、项目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

案例教学。 

第三章  联盟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一条 联盟组织机构 

联盟组织机构设置：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专家委员会、秘书处。理事会是



 

 

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成员由理事单位指派；常务理事会是理事会闭会期

间代为行使理事会职责，并具体执行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机构；专家委员会是联盟

的咨询机构，由联盟理事会聘请的国内外行业专家组成；秘书处是联盟的日常管

理服务机构，秘书处成员由常务理事单位派出。 

第二条 理事会 

理事会设理事长 1人、副理事长若干人、秘书长 1人、常务理事及理事若干

人，有必要时可设名誉理事长若干人。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 

理事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由理事长或秘书长召集。在理事会会议闭会期间，

如遇紧急情况，在常务理事会建议下可以召开理事会临时会议。 

理事会会议需半数以上理事参加，会议表决有 2/3以上参会理事通过的决议

有效。 

理事会职责包括： 

（1） 审议联盟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2） 审议联盟发展规划和工作报告；  

（3） 审议联盟联盟技术方向和重点任务； 

（4） 审议选聘技术专家委员会； 

（5） 审议批准联盟的基本管理制度； 

（6） 审议其他重大事项。 

第三条 常务理事会 

常务理事由理事会从理事中选举产生，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部分理事会职

权，执行理事会决议。 

常务理事会会议需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半数以上参会常务理事通过的决

议有效。 

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 

主要为国内外在医疗装备及智能技术相关领域的战略专家、技术专家、生产

专家、管理专家等组成，由联盟理事会聘请。受联盟委托负责提供咨询、建议，

项目评审、筛选和推荐工作。 

第五条 秘书处 

秘书处是联盟的日常管理服务机构，秘书处的具体职责有： 

（1）执行联盟大会及理事会决议，负责组织、管理、协调、落实联盟的各

项工作； 

（2）负责联盟大会、理事会会议及常务理事会会议的筹备和召开； 

（3）起草联盟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报告等文件； 

（4）负责受理加入联盟的申请，对申请单位的资格进行审查； 

（5）依据联盟有关制度提议除名违规会员及受理会员退出联盟的申请； 

（6）联盟大会和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是永久性秘书长单位，联盟设秘书长 1名，由秘书长单位

委派担任，副秘书长若干，由部分常务理事单位委派。 

秘书长职责：具体执行理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秘书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

日常事务。 

秘书处下设技术交流部，负责定期组织产学研供需对接、邀请国内外专家开

展行业前沿技术/学术交流。 

秘书处下设项目管理部，其主要职责：定期征集行业共性关键技术、重大产

业技术；联合联盟单位谋划省级、国家级科技项目，联合申报与研发；联盟推荐

项目的评审与选拔；产业创新平台的共建。 

第四章  联盟的组成 

联盟成员主要由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相关的单位本着平等自愿、协同创

新、开放共享的原则自愿加入。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条 科技型企业：常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医疗器械技术企业，对技

术创新有实质性需求的企业，应以法人单位加入本联盟。 

第二条 产业园区：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园（武进国家高新区）、西太湖国

际医疗产业园、常州高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园、中以常州创新园等常州地区本技术

领域相关的产业园区管委会，为本联盟的共建单位。 

第三条 科技服务机构：常州市孵化器、民营产业园等为本产业提供研发、

技术转移、技术孵化、检测认证、金融、知识产权、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应以

法人单位加入本联盟。 

第三条 高校院所：与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相关的高校、研究院所，可以

是二级单位加入本联盟。 

第四条 应用单位：本联盟技术领域相关的制造、医疗、康复养老等机构的

应用部门或科室，可以是二级单位加入本联盟。 

第五章  联盟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条 联盟成员的权利 

（1） 参加联盟举办的技术、项目、人才、资本的供需对接会； 

（2） 参加联盟组织的国内外行业专家学术交流活动； 

（3） 优先参加联盟组织的产业共性关键技术联合研发； 

（4） 优先获得联盟推荐的国家、省、市级重点研发、成果转化项目； 

（5） 联盟内高校开展研究生、本科生校企协同培养，共建研究生工作站； 

（6） 为政府、园区的产业政策提供建议； 

（7） 推荐企业专家聘任联盟高校产业教授、研究生导师； 

（8） 推荐企业专家到联盟高校开展技术讲座、授课； 

（9） 聘请联盟高校教授、博士担任技术副总； 



 

 

（10） 聘请联盟高校专家担任顾问、员工培训； 

（11） 与联盟单位共建技术创新研发平台； 

（12） 参与联盟重大事项讨论和表决，参加本联盟的相关活动； 

（13） 入盟自愿、退盟自由。 

第二条 联盟成员的义务 

（1） 维护联盟声誉和权益，遵守联盟章程； 

（2） 有技术研发、生产协作等需求时优先在联盟内部发布和合作； 

（3） 指派专人与联盟秘书处保持工作联系，积极参与本联盟相关活动，

执行本联盟的决议； 

（4） 为联盟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六章  联盟成员的加入和退出程序 

凡是承认本联盟章程的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领域相关高校、科研单位、科

技服务机构、应用单位和常州地区相关产业园区、科技企业均可申请加入联盟。 

第一条  加盟程序 

（1） 填写并提交《会员申请表》； 

（2） 签订加盟协议； 

（3） 由秘书处按联盟相应程序核准后颁发会员证。 

第二条  退盟程序 

联盟成员提出退盟申请，由秘书处受理，并与之解除所有盟约。 

联盟成员若出现严重问题，经联盟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可予以除

名。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条 本联盟暂不收取会费。 

第二条 本章程经常州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理事会讨论

通过后生效。 

第三条 本联盟的主管部门为常州市科技局。 

第四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于联盟理事会。 

 

 

 

 


